[bookmark: _Toc230103161]上节课重点内容回顾：
1.卷面表述：触犯一般是指构成；以某罪论处、判处某罪一般指罪数处理后的结果；
2.想象竞合、牵连犯、吸收竞合的表格；
3.法条竞合的各类型；
4.考点13的列举要熟悉。

[bookmark: _Hlk79146908][bookmark: _Toc105339637]考点13  刑法分则及解释规定的常考罪数规则（9:20—9:24）

一、以确定一罪处罚（法条强行规定，多为结合犯或加重犯，一些变态规定）
1．绑架罪+故意杀人、伤害致死、重伤=绑架罪（加重犯）。犯绑架罪，杀害被绑架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，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（之时、之中：法条竞合；之后：结合犯）：绑架罪（第239条）。
2．抢劫罪、劫持航空器罪+杀人、伤害手段=抢劫罪、劫持航空器罪（加重犯）。以杀人、伤害为手段抢劫（之时、之中）：抢劫罪（整体法与部分法的法条竞合）。以杀人、伤害为手段劫持航空器（之时、之中）：劫持航空器罪（整体法与部分法的法条竞合）。[对比：犯罪之后（绑架除外）+灭口而杀人=数罪并罚。]
3．拐卖罪+强奸、引诱卖淫、强迫卖淫=拐卖罪（加重犯）。拐卖妇女、儿童中强奸、诱骗、强迫卖淫的：拐卖妇女、儿童罪（第240条第1款第3、4项）。[对比：收买罪+强奸罪=数罪并罚；对比：强迫卖淫、组织卖淫罪+强奸罪=数罪并罚]。记忆：拐卖是重罪，或包容强奸；收买的轻罪，啥都不包容。
4．收买罪+拐卖罪=拐卖罪。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后又出卖的：拐卖妇女、儿童罪（第241条第5款）。
5．组织偷越罪+非法拘禁罪=组织偷越罪（加重犯）。组织偷越国（边）境中非法拘禁偷越人：组织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（第318条第4项）。
6．组织、运送偷越罪、毒品（四行为）+妨害公务罪=组织、运送偷越罪、毒品罪（加重犯）。组织、运送偷越国（边）境又暴力抗拒检查：组织、运送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（第318条第5项）。走私、制造、贩卖、运输毒品又暴力抗拒检查：走私、制造、贩卖、运输毒品（第347条第2项）。[对比：走私犯罪(走私毒品除外)、伪劣商品犯罪、危险驾驶罪、污染环境罪、收买罪以及其它犯罪+妨害公务罪=数罪并罚。]
7．网络手段+目的行为=目的行为罪。利用计算机手段（侵入、获取、控制、破坏…罪），实施目的行为（金融诈骗、盗窃、贪污、挪用公款、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等），定目的罪名（第287条）。[对比：想象竞合，为违法犯罪设立网组、发布信息，构成非法利用…罪；帮助网络犯罪，构成帮助…罪；同时触犯它罪（开设赌场、组织卖淫、贩卖毒品等、共犯），择一重处]。
8．抢夺罪+过失致死、重伤=抢夺罪（情节加重犯）。抢夺公私财物，（过失）导致他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导致他人自杀：抢夺罪（情节加重犯）。

[bookmark: _Hlk28268808]二、转化犯（实为想象竞合犯的提示规定）
1．非法拘禁他人，使用暴力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论处（第238条）；
2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论处（第247条）；
3．暴力取证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论处（第247条）；
4．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论处（第248条）；
5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，以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论处（第292条）；
6．非法组织卖血、强迫卖血，对他人造成伤害的，以故意伤害罪论处（第333条第2款）。

三、事后不可罚的提示规定
1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：盗窃罪（第196条第3款）(实为事后不可罚）。
2．商标犯罪：同宗商品事后不可罚。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，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，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，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（事后不可罚）。（对比：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，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，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，应当实行数罪并罚。）
3．著作权犯罪：同宗作品事后不可罚。实施刑法侵犯著作权犯罪，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，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，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（事后不可罚）。（对比：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，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，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，应当实行数罪并罚。）

四、常考的择一重罪（或从重）处断（想象竞合犯、法条竞合，常态）
1．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，有三款行为（徇私枉法罪；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；执行裁判滥用职权罪）的，同时又构成徇私枉法罪，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，执行判决、裁定滥用职权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（第399条第4款）。［对比：受贿后又实施三罪名之外的滥用职权罪的，数罪并罚］
2．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，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、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（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修正后的第229条第2款）。
3．犯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（第120条之二第2款）。［对比：组织、领导、参加恐怖组织，又犯他罪的，数罪并罚］。
4．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，或者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（第287条之一第3款、第287条之二第3款）。[对比：利用计算机手段（侵入、获取、控制、破坏…罪），实施目的行为（金融诈骗、盗窃、贪污、挪用公款、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等），定目的罪名（第287条）。]
5．择一重罪从重处罚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（虚假诉讼罪）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，又构成其他犯罪的（诈骗罪、职务侵占罪、贪污罪）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（第307条之一第3款）。
6．犯妨害安全驾驶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果加重犯等）的，择一重处。
7．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（强奸罪等）的，择一重处。
8．犯高空抛物罪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）的，择一重处。

五、常考的数罪并罚
1．抢劫、强奸、盗窃（绑架除外）等犯罪之后+灭口而杀人=数罪并罚。
2．收买罪、国边境犯罪、卖淫周边犯罪、绑架罪+强奸罪=数罪并罚。
3．组织、领导、参加恐怖组织（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），又实施杀人、爆炸、绑架等犯罪，数罪并罚（第120条第2款）。
4．保险诈骗中，杀人、伤害、毁财等，数罪并罚（第198条第2款）。
5．受贿后又滥用职权，除三种情况外，都数罪并罚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，同时构成受贿罪的，除刑法另有规定外（徇私枉法罪，民事、行政枉法裁判罪，执行判决、裁定滥用职权罪），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。
6．同时走私多种不同类物品的（均有故意），数罪并罚。
7．纳税人缴纳税款后，又骗取出口退税，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的，以逃税罪、骗取出口退税罪数罪并罚（第204条第2款）。
8．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，或者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（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），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，数罪并罚（第394条第3款）。


[bookmark: _Toc105339644][bookmark: _Toc230103162]考点14  罪名之间的法条竞合（9:24—9:46）

一、法条竞合的类型和处理规则
1. 特别法与一般法
属于独立竞合，处理规则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，类比事例为青苹果（特别法）与苹果（一般法）。
典型情形包括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、合同诈骗等；滥用职权罪与徇私枉法罪等；玩忽职守罪与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该章其他故意犯罪等。注：若刑法有明文规定的依规定，例如《刑法》第149条规定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，择一重处断。
2. 整体法与部分法
属于包容竞合，处理规则为整体法优于部分法，类比事例为芝麻饼（整体法）与芝麻（部分法）。
典型情形包括：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、拐卖妇女、儿童罪；过失致人死亡、重伤罪与交通肇事罪等过失犯罪；非法持有枪支罪、招摇撞骗罪与抢劫罪（冒充军警人员抢劫）等。
3. 交叉竞合
处理规则为重法优于轻法，类比事例为苹果梨（既是苹果又是梨）。’
典型情形包括：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、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；票据诈骗罪、金融凭证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；非法拘禁罪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等。
4. 基本法与补充法
属于偏一竞合，处理规则为基本法优于补充法，类比事例为主角（基本法）与备胎（补充法）。
典型情形包括：贪污罪、受贿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；各类违禁物品犯罪（如走私、制造、运输、贩卖毒品罪）与相应的持有型犯罪（如非法持有毒品罪）；拐卖儿童罪与拐骗儿童罪等。

二、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（先分则罪数规则；后总论罪数规则）
先判断分则罪数规则，再判断总论罪数规则：
1. 法条竞合是规范（罪名）层面的必然交叠，是立法者预先规定的，即刑法明确规定两罪构成要件之间存在交叠，处理规则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、整体法优于部分法、交叉关系重法优于轻法，典型案例如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。
2. 想象竞合是事实（行为）层面的偶然重叠，本质是一行为造成数个结果，即刑法并未规定两罪构成要件之间存在交叠，处理规则为择一重罪处断，典型案例如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线，同时触犯盗窃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。

总结：
1．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；整体法优于部分法；交叉竞合重法优于轻法；基本法优于
补充法。
2． 先分则罪数规则：法条明确规定两罪构成要件交叠，就是法条竞合；后总论罪
数规则：反之一般是想象竞合（本质是数结果）。


[bookmark: _Toc230103164][bookmark: _Toc105339645]考点15  “公共安全”的含义（9:46—9:53）

公共安全（公众安全）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的法益（结果），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、健康安全以及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。
“不特定”：侵害后果规模较大、无法预料和控制。
“多数人”：具有公众性与社会性。

总结：
是否公共安全，一看行为场景，二看损失规模
[bookmark: _Toc105339646][bookmark: _Toc230103165]

考点16 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（9:53—10:24）

一、危险方法+公共安全+危险结果=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一般法）
[bookmark: _Hlk68906800]各相关罪名的区分如下：
1. 放火罪：手段行为是放火，侵害对象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及生活安宁，既遂标准是造成具体危险（危险犯），造成实害结果的为结果加重犯。
2. 决水罪：手段行为是决水，其余要件与放火罪一致。
3. 爆炸罪：手段行为是爆炸，其余要件与放火罪一致。
4. 投放危险物质罪：手段行为是投放危险物质，其余要件与放火罪一致。
5.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一般法）：手段行为是其他危险方法，即一次行为能造成大规模损害，常见形式为朝人群驾车冲撞、私设电网、破坏矿井通风设备等，其余要件与上述罪名一致。
上述罪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般法，放火罪、爆炸罪、决水罪、投放危险物质罪、破坏交通工具罪、破坏交通设施罪、破坏电力设备罪、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、妨害安全驾驶罪是特别法。
只有一次性能造成大规模损害的手段，才属于“危险方法”；造成具体危险即可构成危险犯既遂。

2、 [bookmark: _Hlk79154738]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安全驾驶罪：法条竞合
若行为是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，或是驾驶人员互殴，仅造成危险（危及公共安全）的，同时触犯妨害安全驾驶罪（既遂）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危险犯既遂），依照特别法（轻罪）论处，即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（既遂）。
若上述行为造成实害结果（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）的，同时触犯妨害安全驾驶罪（既遂）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结果加重犯），依照择一重处断原则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结果加重犯）。
【补充】乘客打司机、司机打乘客的行为
1.没有后果：妨害安全驾驶罪；2.出了任何事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

[bookmark: _Hlk79154766]三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高空抛物罪（社管秩序犯罪）：可能形成想象竞合
若高空抛物情节严重，但手段不属于危险方法，仅扰乱公共秩序，未危及人身、财产及公共安全的，仅构成高空抛物罪。
若高空抛物情节严重，手段不属于危险方法，既扰乱公共秩序，也危及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但未危及公共安全的，同时触犯高空抛物罪与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、过失致人重伤罪等，依照择一重处断原则，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、过失致人重伤罪等。
若高空抛物情节严重，手段属于危险方法（一次性能造成大规模死伤），且危及公共安全（无论造成危险还是实害结果）的，同时触犯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依照择一重处断原则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[bookmark: _Toc230103166][bookmark: _Toc105339647]

考点17  破坏公共设施类犯罪（10:32—10:41）

破坏+正在使用的特定公共设备+造成公共安全危险=相应犯罪，具体区分如下：
1. 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火车、汽车（包括拖拉机）、电车（包括缆车）、船只、航空器等五种交通工具，足以使其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的，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。
2. 破坏正在行驶、已交付使用、不需再检修就可使用的轨道、桥梁、隧道、公路、机
场、航道、灯塔、标志以及其附属设施（如专用线路）等交通设施，足以使其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的，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。
3. 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，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，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。
4. 破坏正在使用中的易燃易爆设备，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，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。
上述犯罪若同时触犯盗窃罪的，属于想象竞合，择一重处断。

破坏窨井盖
1. 盗窃、破坏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，足以使汽车、电车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的，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。
2. 盗窃、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等生产生活、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，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3. 盗窃、破坏上述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的窨井盖，明知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的，构成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等。
4. 盗窃、破坏窨井盖，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，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。


[bookmark: _Toc105339648][bookmark: _Toc230103167][bookmark: _Toc105339649][bookmark: _Toc230103168]考点18  交通肇事罪；危险驾驶罪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（10:41—11:02）

一、交通肇事罪
（一）构成要件
1. 客观不法
主体：一般主体，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（如司机）和非交通运输人员（乘客、行人等）均能构成本罪。
时空环境：限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，即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能规范的范围，如公共道路（公路）、桥梁、广场等；发生在厂矿区以及其他地方的汽车撞人事故，分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、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、过失致人重伤罪。
行为：违章行为，即违反公路、水上交通运输中的各种交通规则、操作规程。
结果：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
因果关系：重大损失结果是由违章行为导致，且属于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的结果，行为人对事故需负全部、主要或同等责任。
2. 主观责任层面
刑事责任年龄：已满16周岁。
刑事责任能力：精神正常。
罪过形式：过失，即对结果持过失心态，包括故意违章过失致结果、过失违章过失致结果；若对造成公共安全危险的结果具有故意（直接或间接故意）的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；若对特定个人法益具有故意的，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。

总结：一般主体+公交范围+违章行为+损失结果（量的要求）+因果关系（全部、
主要、同等责任）+对结果过失=交通肇事罪

结果量的要求（结果+情节）
一般违章，一死或三重伤；6种情节（酒后、吸毒；无照；安全故障；无牌、报废；
超载、逃逸），只需一重伤
（二）加重犯
1．因逃逸致人死亡（7～15年）：一头有违章，一尾有死亡，死亡因逃逸（不救助）
2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（3～7年）：交通肇事基本犯+逃逸
逃前构成基本犯：去掉逃逸情节，仍构成基本犯
（三）指使者构成交肇事罪：三种人指使违章、四种人指使逃逸致死
1．三种人（主管、车主、承包人）指使违章，只需司机构成基本犯，指使者构成交通肇事罪。
2．四种人（多出乘车人）指使逃逸，司机需逃逸致死，指使者才定逃逸致死。
（四）隐藏、遗弃致死、致伤：构成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（作为+对结果是故意）

二、危险驾驶罪
1. 道路范围：包括公路、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，如广场、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。
2. 机动车范围：包括汽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等，不包括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、马车等。
3. 行为类型：共四类，均为故意犯罪，仅需明知行为状态，无需认识具体酒精含量：
追逐竞驶（飙车），情节恶劣的，即随意追逐、超越其他车辆，频繁、突然并线等，属于抽象危险犯。
醉酒驾驶，即血液酒精含量≥80mg/100ml的，属于抽象危险犯。
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，严重超载或超速行驶的，属于具体危险犯。
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，危及公共安全的，属于具体危险犯。
4. 共同犯罪：危险驾驶罪可成立共同犯罪。
5. 主体：本罪不是亲手犯，也不是身份犯；所有人、管理人对第三、四类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，也可构成犯罪。
6. 罪数关系：危险驾驶罪是基本犯，交通肇事罪是结果加重犯；危险驾驶罪是轻罪（抽象危险犯，最高刑为拘役）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重罪（具体危险犯）。

总结：
1．路是“道路”，公众通行场所。
2．车含汽车、摩托、拖拉机。
3．四种行为，飙车、醉酒、校车客车严重超载超速、运输化学品危及公安。
4．罪是轻罪（最高拘役）。
5．违章过失致重伤、死亡，定交通肇事罪。
6．危险方法、具体危险、对公安系故意，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三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、交通肇事罪、危险驾驶罪：由重到轻
1.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：属于危险犯、故意犯，客观不法层面要求实施危险方法并造成具体危险或实害结果，主观责任层面要求对危险、实害结果具有故意。
2. 交通肇事罪：属于结果犯、过失犯，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别法，客观不法层面要求实施交通违规行为并造成实害结果，主观责任层面要求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。
3. 危险驾驶罪：属于行为犯，客观不法层面要求实施四种特定交通违规行为，主观责任层面要求对行为具有故意。

汽车肇事案件的认定方法（由重到轻）：
1． 先看罪过，对公共安全是故意（非常严重的多项违章）的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
害公共安全罪
2．对特定人重伤、死亡结果故意的，构成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
3．对公共安全是过失（一般违章），才涉嫌交通肇事


考点19  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犯罪（11:02—11:35）

本节罪名共9个，其中2个行为犯（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假药罪，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），3个危险犯（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，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，妨害药品管理罪），其余为结果犯。
1. 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（第140条）：属于数额犯（结果犯），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构成既遂，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构成未遂，是本节犯罪的一般法。
2. 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假药罪（第141条）：属于行为犯（抽象危险犯）。
3. 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劣药罪（第142条）：属于结果犯，要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（达到轻伤标准）。
4. 妨害药品管理罪（第142条之一）：属于危险犯，要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。
5.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（第143条）：属于危险犯，要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。
6. 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（第144条）：属于行为犯（抽象危险犯）。
7.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（第145条）：属于危险犯，要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。
8.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（第146条）：属于结果犯，要求造成严重后果（达到轻伤标准）。
9. 生产、销售伪劣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种子罪（第147条）：属于结果犯，要求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。
10.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（第148条）：属于结果犯，要求造成严重后果（达到轻伤标准）。

一、本节法条竞合及处理规则（择一重处）
《刑法》第140条规定了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四种行为方式：
1. 掺杂、掺假：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，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，降低、失去应有使用性能。
2. 以假充真：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。
3. 以次充好：指以低等级、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、高档次产品，或者以残次、废旧零配件组合、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。
4.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：指以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。

	认定步骤
第一步，根据数额（销售金额5万、货值金额15万）确定是否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；
第二步，确定特殊伪劣产品属于哪一类，根据成罪条件（行为犯、危险犯、结果犯）确认是否构成该罪；
第三步，确定是否存在法条竞合。



二、药品犯罪：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假药罪（行为犯）；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劣药罪（结果犯）；妨害药品管理罪（危险犯）
1. 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假药罪：假药指“假药不是真药”，大体上指与标明成份不符、变质的药。具体包括：①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；②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；③变质的药品；④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。注意：2019年8月26日修订的《药品管理法》，不再将“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、进口药品”列为“假药”。本罪为行为犯。
2. 生产、销售、提供劣药罪：劣药指“劣药是不合格的药”，大体上指药品成分含量不达标、过期药。具体包括：①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；②被污染的药品；③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；④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；⑤超过有效期的药品；⑥擅自添加防腐剂、辅料的药品；⑦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。注意：不再将“使用未按照规定审评、审批的原料药、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药品”列为“假药”、“劣药”。本罪为结果犯，要求造成轻伤以上后果。
3. 妨害药品管理罪：针对禁药、未经批准药，具体包括：①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；②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、进口药品。本罪为危险犯，要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。
4. 非法经营罪：针对无证销售药品、原料的行为，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第915项规定认定，属于数额犯。
【注意】非法经营罪必须要销售，代购行为不构成。

三、食品犯罪：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（行为犯）；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（危险犯）
1. 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：属于行为犯。有毒、有害食品指食品中掺入禁用、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，具体包括：①法律、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、使用的物质；②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》《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》；③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、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（兽药）；④其他有毒、有害的物质；⑤利用“地沟油”生产“食用油”，即指用餐厨垃圾、废弃油脂、各类肉及肉制品加工废弃物等非食品原料，生产、加工“食用油”。
2.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：属于危险犯。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具体包括：①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；②病死、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、禽、兽、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；③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、销售的；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；⑤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。

总结：
1．伪劣产品成罪条件，售出5万是既遂，货值15万是未遂。
2．其它罪名按对人重要性排序，两个行为犯：有毒、有害食品，假药；三个危险
犯：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，医用器材，妨害药品管理是危险犯；其它（包括劣药）是结果犯，致人轻伤就成罪。
3.既触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又触犯特别的伪劣产品罪，择一重罪处断（本
节法条竞合择一重罪）。
4．药品：
（1）“假药不是真药”，指与标明成份不符、变质的药；
（2）“劣药是不合格的药”，药品成分含量不达标、过期药；
（3）禁药、未批准药，危害人身健康，定妨害药管；
（4）未经许可卖药，定非法经营。
5．加入禁用物质是有毒、有害食品；相关物质不达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。
6．同时触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、非法经营罪，是想象竞合。


[bookmark: _Toc105339651][bookmark: _Toc230103171]考点20  洗钱罪（11:35—11:47）

1. 犯罪对象：“脏钱”——7种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
上游犯罪包括：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（如假币犯罪）、金融诈骗犯罪。
注意：此处指“犯罪行为”，不是指“罪名”；指“犯罪事实”，不是指诉讼结果。具体包括：①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，但查证属实的；②上游犯罪事实可以确认，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；③事实可以确认，但依法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的：均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。
2. 行为：“洗白”——掩盖、隐瞒非法来源和性质（注意：包括“自洗钱”）
具体行为方式包括：①提供资金账户的；②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的；③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；④跨境转移资产的；⑤以其他方式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。
3. 故意
（1）明知是上游犯罪的“脏钱”（事后犯）；
（2）具体认识错误（同类错误）：将此种上游犯罪收益误认为彼种上游犯罪收益，不影响洗钱故意的成立。
4. 与上流犯罪共同犯罪的关系
（1）洗钱罪属“事后犯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如事先、事中有共谋，构成共犯；同时触犯洗钱罪的，数罪并罚。
5. 法条竞合：触犯洗钱罪，同时触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以洗钱罪论处。
6. 想象竞合：触犯洗钱罪，同时触犯窝藏、转移、隐瞒毒品、毒赃罪；非法经营罪；妨害信用卡管理罪；帮助恐怖活动罪的，择一重处。


[bookmark: _Toc105339652][bookmark: _Toc230103172]考点21  金融诈骗犯罪（11:47—12:03）

一、信用卡诈骗罪及信用卡类犯罪
（一）信用卡类犯罪
1. 窃取、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：针对“偷、卖信息”行为，即非法获取、提供真卡信息。
2. 伪造金融票证罪：针对“造”的行为，即伪造信用卡。
3.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：针对“领、持、卖”行为，具体包括：①领：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；②持：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、运输的，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、运输；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；③卖：出售、购买、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。
4. 信用卡诈骗罪：针对“用”的行为，包括使用假卡（伪造、骗领、作废的），以及冒用真卡、恶意透支（注意：恶意透支要是自己的真卡）。
5. 盗窃罪：针对“偷卡并使用”的行为，即盗窃真的、实体、有效的信用卡并使用。
6. 抢劫罪：针对“抢卡”的行为，即抢劫真卡不使用或使用。
7. 信用卡诈骗罪：针对“冒用”行为，即诈骗、捡拾、抢夺、敲诈真卡并使用。

（二）信用卡诈骗罪：四类行为[使用假卡（伪造、骗领、作废的），冒用真卡，恶意透支]+真、假；卡片、信用卡账户=信用卡诈骗罪
信用卡指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、信用贷款、转账结算、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支付功能的电子支付卡（金融机构发行+电子支付卡）。
四类行为包括：
1. 用假卡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；使用作废的信用卡。
2. 滥用真卡：
冒用他人信用卡：包括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（柜台、ATM机均可）；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；窃取、收买、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，并通过互联网、通讯终端等使用（信用卡账户）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。
恶意透支：超期超额透支，经催还不归还。
（三）盗窃、抢劫+真的、实体、有效的信用卡（真卡片）并使用=盗窃罪、抢劫。
（四）以信用卡为手段的财产犯罪（盗窃罪、诈骗罪等）：四步法
[bookmark: _Hlk23289603]1．欺骗顾客重复刷卡、多刷货款，支付者不知情：盗窃罪。
2．使用被止付的信用卡：如骗取货物，商家未获得货款，对商家构成诈骗罪。如商家可获得货款，银行受损的，可能对银行构成盗窃罪。
3．信用卡中没有实际对应的现金，利用ATM故障使其充值，或取现等，根据被骗人有无处分意识，可构成盗窃罪、诈骗罪等。
（五）微信、支付宝、互联网上：
1．冒用“信用卡账户”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
2．窃取“网络账户”中的钱款，构成盗窃罪
（六）多倒几手：先冒用、后转钱；先转钱、后冒用
观点一：认为数行为。以实际造成损失的行为，认定罪名。
观点二：认为一个整体行为。
（七）“掐卡”行为的定性：
观点一：存款的占有归银行，名义存款人享有返还权。构成侵占罪等。
观点二：存款的占有归银行，名义存款人不享有返还权。或认为归借卡人占有。构成盗窃罪、诈骗罪等。
（八）收卡型受贿罪的数额、既未遂标准：
观点一：“实际控制说”。以案发时受贿人随时取现没有障碍时，应以卡内存款数额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，系既遂；如取现时有障碍，则对有障碍的数额认定为未遂。
观点二：如认为收卡型受贿，收受到银行卡时能随时取现即为既遂。
（九）提供信用卡（“三卡”）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

二、票据诈骗罪（汇票、本票、支票）
利用票据[汇票、本票、支票]欺骗手段（假票、废票；冒用、无法承兑），来骗人
（实行）以骗财。

三、金融凭证诈骗罪（假存折、假存单等）：使用假证
使用假存折、存单骗财，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；使用真存折、存单骗财，构成普通
诈骗罪。

四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；集资诈骗罪
1．符合四个条件[未经许可、公开宣传、承诺返本付息、社会公众]，是非法集资。
2．没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。
3．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（8种推定）的部分，成立集资诈骗。

五、骗取贷款罪（高利转贷罪）；贷款诈骗罪；违法发放贷款罪
欺骗金融机构贷款行为：
1．没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但造成重大损失，定骗取贷款罪；
2．具有转贷牟利目的，定高利转贷罪；
3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构成贷款诈骗罪；只能由自然人构成。

六、保险诈骗罪
保险诈骗罪是身份犯（投保人、被保险人、受益人）。数罪并罚要注意。

[bookmark: _Toc240707743][bookmark: _Toc240707980]补充：串通投标罪
第二百二十三条【串通投标罪】 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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